
 

 

教评督字（2020）4 号 

关于调整二级学院教学督导小组的通知 

各学院： 

为了更好的发挥教学督导对教师教学的指导作用，结合二级学院

教学督导工作实际情况，学校决定对二级学院教学督导小组进行调

整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组成和聘任 

1. 各学院根据本学院教学督导工作实际，在已成立的督导小组

基础上进行调整。教学督导小组由 5-7 人组成，设组长 1名，有实验

室的学院须成立实验实践督导小组，一般不少于 3 人。 

医学院教学督导小组由 15 人组成，设组长 1 名；临床医学院督

导小组由 10 人组成，设组长 1 名。督导小组成员在本学院在职教师

和医务人员中选聘，要求由具有较高的政策水平，较强的工作责任心，

较丰富的教学经验，秉公办事，作风正派，身体健康，能坚持正常的

督导工作，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教师、医务人员担任。由具有副高职

称以上的教师、医务人员任组长。 

2. 已推荐担任校级教学督导委员的，不再担任院级教学督导员。 

3. 院级教学督导根据聘任条件，由各学院推荐，报学校教学督

导委员会审定后，由学院聘任，每届聘期为两年，根据情况可续聘。 

二、工作职责 

学院教学督导在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和学院院长的领导下，负责



对本学院的教学过程、教学管理、教学质量、临床见习等方面进行督

查、咨询、指导，向学校和学院提供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。院级教学

督导的教学评价结果应作为学校教师评优晋级工作考核的主要依据。

学院教学督导小组接受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业务指导，配合学校教学督

导委员会开展相关工作。 

三、工作量 

1.院级教学督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20 节（含实验课和其他实践

环节），其中对青年教师的课堂听课时数应占总听课数的 50%以上，

并给予教学指导。学期结束后将听课记录本交学院办公室存档。 

2.院级教学督导按实际完成督导任务计算工作量（不含作为教师

本身应完成的听课任务）。 

3.院级教学督导小组每学期开学初和学期末须向学校教学督导

委员会提交一份学院督导工作计划和学期工作总结。 

四、其他 

请各学院将汇总表由院长签字盖章后于 6 月 21 日前送教学评估

督导处（行政搂 418 办公室）。 

附：河西学院二级学院教学督导小组名单汇总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一日 



附： 

河西学院二级学院教学督导小组名单汇总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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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 


